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服務獎遴選審查作業要點
94年06月21日93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96年03月13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8年1月9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9年1月15日98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4年3月31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7年6月27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附件
114年12月23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選表揚在校期間熱心服務社會人群、著有績
效之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服務獎遴選審查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曾擔任各系系學會或班級幹部且熱心服務者。
（二）曾擔任學生會或社團幹部且熱心服務者。
（三）曾擔任校內無給職服務性委員會幹部且熱心服務者。
（四）曾擔任校外社會服務義工工作，熱心服務或特殊優良服務表現者。
三、名額：
（一）各學系畢業班每班一名（向各學系提出申請，由系主任核定）
（二）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若干名（不超過十名，向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申請名單不得與各系核定名單重複）
四、遴選程序：
（一）推薦：符合申請資格，得由本校師長二人或同學二十人以上聯名推薦。受推薦者應備妥推薦表、積分表（格式及積分認定標準如附件），及相關佐證資料於畢業典禮一個月前(以公告時間為主)，送交各學系或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備審。
（二）初審：課外活動指導組及所屬單位應視其實際服務事蹟，依據「服務獎遴選申請積分認定標準」審查申請人相關資料，於畢業典禮三星期前向學生事務處提出初審推薦人選參與複審。
（三）複審：由本校學生事務處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四）向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者，最低錄取標準為三十分，積分總分未達最低
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
五、獎勵：經核定之獲獎同學，於該年度擇期公開表揚。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於114年12月23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由114年12月29日校長核准，
114年12月31日公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服務獎遴選申請積分認定標準
98年1月9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99年1月15日98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4年3月31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107年6月27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附件
114年12月23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服務事蹟
	給分最高標準
	初審單位

	第一類

	1.擔任系學會會長
	每一學年12分
	所屬
各學系

	2.擔任系學會副會長
	每一學年10分
	

	3.擔任系學會一級幹部
	每一學年8分
	

	4.擔任班代
	每一學期6分
	生活
輔導組

	5.擔任班級幹部
	每一學期4分
	

	第二類

	1.擔任學生會會長
	每一學年18分
	課外活
動指導組

	2.擔任學生議會議長、畢委會會長;學生會副會長
	每一學年14分
	

	3.擔任社團長
	每一學年12分
	

	4.擔任學生會一級幹部;
學生議會副議長、畢委會副會長、副社團長
	每一學年10分
	

	5.擔任社團、學生議會、畢委會一級幹部;
學生會二級幹部
	每一學年8分
	

	6.擔任本校主辦之跨校性活動的總召集人
	每一個活動5分
	

	7.擔任本校主辦之跨校性活動的副總召集人
	每一個活動4分
	

	8.擔任本校委辦之全校性活動的總召集人
	每一個活動4分
	

	9.擔任本校委辦之全校性活動的副總召集人
	每一個活動3分
	

	第三類

	1.擔任校內各級委員會委員
	系級、院級、校級委員會每學期1分，最高總採計8分
	業務
相關單位

	2.擔任校內不支薪服務性義工
	每20小時計1分，未滿1分部分，依四捨五入方法處理計分，每學期最高5分。（同一年度的活動，若無法劃分學年度，則只能認列於前一個學年度）
	

	3.擔任校外社會服務義工工作
	每15小時計1分，未滿1分部分，依四捨五入方法處理計分，每學期最高7分。（同一年度的活動，若無法劃分學年度，則只能認列於前一個學年度）
	課外活
動指導組

	第四類

	曾獲服務性質類國際性表揚者（新增）
	1次10分，每個學期最高30分
	業務
相關單位

	曾獲服務性質類全國性表揚者（新增）
	1次5分，每個學期最高15分
	業務
相關單位

	曾獲服務性質類區域性表揚者（新增）
	1次3分，每個學期最高9分
	業務
相關單位

	若為團體競賽僅敘獎人員給予加分（新增）
	1次2分，每個學期最高6分
	業務
相關單位

	第五類

	1.特殊優良服務表現
	此類申請人須附1封本校師長推薦信詳述優良事蹟，並由20名同學聯名推薦，直接提由複審委員會評定加分。

	2.其他
	特殊服務表現經委員會決議加分者。


備註：所有服務事蹟憑佐證文件認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服務獎推薦表

	姓名
	(中文)
	系別班級
	

	
	(英文)
	
	

	學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推薦師長簽章
(2人)
	
	

	推薦同學簽章

(20人)
	

	系主任簽章
	

	備     註
	1. 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由本校師長2人或本校同學20以上聯名推薦。

2. 推薦表填妥後(請以電腦繕寫)，連同積分表、佐證資料…等，一併送交所屬學系或課外活動組備審。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服務遴選申請積分表

申請人姓名：          系別班級：           系上推薦□    向學務處申請□

	111學年度

	認定標準類別
	服務事項
	自填積分
	初審積分
	複審積分

	
	
	
	
	

	小計
	
	
	

	112學年度

	認定標準類別
	服務事項
	自填積分
	初審積分
	複審積分

	
	
	
	
	

	小計
	
	
	

	113學年度

	認定標準類別
	服務事項
	自填積分
	初審積分
	複審積分

	
	
	
	
	

	小計
	
	
	

	114學年度

	認定標準類別
	服務事項
	自填積分
	初審積分
	複審積分

	
	
	
	
	

	小計
	
	
	

	合計
	分


備註：
1.服務事蹟請參照「服務獎遴選申請積分認定標準」填寫

2.所填服務事蹟均應檢附證件以供審查
3.本表格請自學務處課指組網頁下載填寫(請以電腦繕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美育獎遴選要點
                    94.4.25  9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務會議通過

一、目    的：為遴選表揚在校期間藝文方面表現優異之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應屆畢業學生具備下列三項條件，得提出申請。

(一)學業總成績平均70分以上者﹙在學前七學期成績﹚。

(二)操行總成績80分以上者﹙在學前七學期成績﹚。

(三)特殊表現：凡參加校內外各項藝文創作表演…等活動曾獲獎勵，或同班同學公認具藝術才華並有所表現。

三、名　　額：各學系畢業班每班一名

四、遴選方式：經由導師及各班同學推薦，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經各系系主任核定。

五、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畢業生美育獎推薦表

	姓名
	(中文)
	系別班級
	

	
	(英文)
	
	

	學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學業成績

(在學前七學期成績平均70分以上)
	

	操行成績

(在學前七學期成績平均80分以上)
	

	特殊表現
	

	導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級大學部各班畢業生服務獎推薦名單

(各畢業班每班1名)

	編號
	班  級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手機

	01
	
	
	
	


115級大學部各班畢業生美育獎推薦名單

(各畢業班每班1名)

	編號
	班  級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手機

	01
	
	
	
	


範例

	編號
	班  級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手機

	01
	○○四甲
	○○○
	HSIAO,YU-CHUN
	＊＊＊＊-＊＊＊＊＊＊


填表人：                  系所主管：   

送回學務處課指組洪嘉惠小姐，謝謝。(04-22183118)
附件2





附件3-總表





系別：








